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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山林說族語」─115 年原住民族暑期族語夏令營 

報名簡章 

壹、活動緣起 

為深化原住民族語學習與文化傳承，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特規

劃於暑期期間辦理「115年原住民族暑期族語夏令營」，透過沉浸式族語學習環

境，結合山林探索、文化體驗及戶外教育，引導學生於生活情境中自然運用族

語，提升學習興趣與實際應用能力，進而深化文化認同，落實語言文化永續發

展目標。 

貳、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臺中市政府 

二、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三、承辦單位：新夢想創意有限公司（築苗教育） 

參、招生對象與錄取順序 

一、設籍本市之國小三年級至六年級（含當年度畢業生）原住民學生優先。 

二、設籍本市同年齡層之非原住民族學生。 

三、外縣市同年齡層之原住民族學生。 

四、如依前三項資格招生後仍有剩餘名額，得開放設籍本市之國小低年級原住

民學生報名參加，並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至額滿為止。 

肆、活動梯次與名額 

梯次 活動日期 名額 

第一梯次 115 年 8月 03日（星期一）至 8月 07日（星期五） 30人 

第二梯次 115 年 8月 10日（星期一）至 8月 14日（星期五） 30人 

第三梯次 115 年 8月 17日（星期一）至 8月 21日（星期五） 3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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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活動地點 

一、臺中市原住民族文化館（臺中市大雅區仁愛路 69號） 

二、臺中市和平區松鶴部落（第 2天：部落踏查） 

陸、報名費用 

本活動全程免費（含活動期間之食宿、戶外教學活動交通接駁、活動專屬

T恤與學習手冊及相關教材） 

柒、報名方式 

一、報名期間：即日起至 115年 7月 10日（星期五）23時 59分止。 

二、報名方式 

採線上報名方式，報名流程如下： 

（一）請至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fzGxU3q3736Vajjg7/）填寫線上

報名表。 

（二）加入活動官方 LINE帳號（請搜尋 LINE ID：@734ikery） 

（三）於活動官方 LINE私訊「學員姓名」+「家長同意暨責任切結

書」電子檔、「個人資料暨肖像授權同意書」電子檔，始完成報

名手續。 

三、報名應備文件 

（一）報名階段 

1.「家長同意暨責任切結書」 

2.「個人資料暨肖像授權同意書」 

（二）錄取階段 

為辦理學員資格審查、原住民身分確認、保險投保及活動相關

行政作業，經錄取之學員應於指定期限內提供戶口名簿影本或三個

月內戶籍謄本等相關證明文件，並寄送至主辦單位辦理審核。 

逾期未提供、資料不全或經審查資格不符者，主辦單位得取消

錄取資格，並由備取學員依序遞補。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ZoCfYUdbooQNLN_PKqB255CPsfYJigGvnUxN9YKQ1yWmR7w/viewform?usp=h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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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錄取公告 

一、錄取名單公告 

錄取名單將於 115年 7月 14日（星期二）公告於臺中市原住民族事務

委員會官方網站及 Facebook 粉絲專頁，並同步以活動官方 LINE帳號及電

子郵件或簡訊方式通知錄取學員。 

二、錄取事項 

請於 115 年 7月 17日（星期五）前完成以下程序： 

（一）請於活動官方 LINE帳號回覆出席意願。 

（二）請將戶口名簿影本或三個月內戶籍謄本等相關資料電子檔寄至聯

絡窗口蒲老師的電子信箱（E-mail：kimipu313@gmail.com），寄

送主旨請填寫「山林說族語報名+報名學員姓名」，以供身分資格

審查、保險投保及活動行政作業使用。 

三、候補錄取機制 

如有錄取學員主動放棄參加，將依報名順序遞補符合資格之候補學

員，直至額滿為止。候補錄取通知將以活動官方 LINE帳號及電子郵件或簡

訊方式另行通知。 

玖、住宿、膳食及保險 

一、住宿安排 

住宿地點：臺中市原住民族文化館 3樓宿舍 

住宿分配：每間設有 6張小床，1人 1床，並提供棉被與枕頭 

住宿設施：每間皆備有獨立衛浴、冷氣空調、沐浴乳、洗髮乳及 

吹風機 

住宿管理：隊輔與學員同棟住宿，實施照顧與門禁管理制度 

二、膳食安排：活動期間之三餐及點心飲品，由主辦單位統一訂購提供。 

三、保險事宜：各梯次統一辦理公共意外責任險（含食品中毒）及旅行平

安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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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活動課程表 

      天 

 

時間 

第一天 

族語小勇士 

第二天 

部落文化體驗 

第三天 

山林的對話 

第四天 

部落生活味 

第五天 

文化傳承者 

0800-0830 

活動報到 

晨喚/盥洗 

0830-0900 晨光時間─享用美味早餐 

0900-0930 
前往部落 族語早操帶動跳 

0930-1000 

始業式 1000-1030 

松鶴部落 

文化巡禮 
【手做課程】 

【族語課程】 

族語教學 

&練習 

結業式 

暨 

成果發表 

1030-1100 

1100-1130 
破冰遊戲 

1130-1200 

1200-1330 午餐時間（含 30分鐘休息） 

1330-1400 
【族語課程】 

族語教學 

&練習 

獵人試煉 

闖關活動 

【大地遊戲】 

族語 RPG 

闖關賽 

【大地團康】 【大地遊戲】 

小組族語 

對抗賽 

 

第二梯次為 

電影欣賞 

 

（親子互動） 

1400-1430 

【文化課程】 1430-1500 

1500-1530 

1530-1600 
原住民文化館

參訪/族語故

事屋 

返程 【文化課程】 【文化課程】 
1600-1630 

1630-1700 

1700-1800 晚餐時間 

賦歸 1800-2000 小隊時間/成果展演練/學習反思 營火晚會 

2000-2100 盥洗/就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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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注意事項 

一、本活動不提供報到及賦歸的交通接送服務，請家長自行安排相關交

通事宜。 

二、如營隊活動因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如氣候）無法開課，是否

停辦或延期將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之停止上班上課公告為依據，

並會通知參加學員。 

三、如學員有先天性疾病或需要特別注意事項，請務必在報名表中如實

填寫，確保營隊人員了解並能提供適當照顧。 

四、參加學員需自行攜帶水壺、毛巾、雨具、個人藥品、健保卡、運動

鞋、換洗衣物、盥洗用具及口罩等物品。 

五、活動期間主辦單位將進行攝影、錄影及成果紀錄，相關影像、照片

及活動成果資料將作為本活動成果報告、成果展示、教育推廣、官

方網站、社群媒體及新聞宣傳等非營利用途使用。為維護兒童及少

年權益，本活動於公開露出學員影像時，將優先採用團體照、活動

情境照或背影照等方式呈現，並避免揭露學員姓名、就讀學校、聯

絡資訊等個人敏感資料。學員報名參加本活動，應由法定代理人簽

署相關同意文件後始完成報名程序。 

六、主辦單位保有最終修改、變更、活動解釋及取消本活動之權利。 

拾貳、聯絡窗口 

一、承辦單位：築苗教育 

二、聯絡人：蒲老師 

三、聯絡電話：0965-591-513 

四、電子信箱：kimipu313@gmail.com 

五、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10:00－16:00 

 

mailto:kimipu31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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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家長同意暨責任切結書 

臺中市「山林說族語」─115年原住民族暑期族語夏令營 

家長同意暨責任切結書 
 

茲同意本人（法定代理人）子女_______________參加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主辦，新夢想創意有限公司承辦之「山林說族語─115 年原住民族暑期族語夏令營」，並已

詳閱活動簡章及相關規定，願配合遵守下列事項： 

一、活動參與同意 

本人同意學員於活動期間遵守營隊相關規範及工作人員指導，配合課程、活動及團體生

活安排，共同維護活動秩序與安全。 

二、健康狀況告知 

本人確認學員目前身心狀況適合參與本活動，並已據實填寫健康資料。如有特殊疾病、

慢性病史、過敏體質、特殊飲食需求或需定期服藥等情形，已主動告知主辦單位，並配合提

供相關說明。 

三、緊急醫療處理同意 

活動期間如學員因突發疾病、意外傷害或其他緊急情況，經評估有立即就醫之必要時，

本人同意由主辦單位或現場工作人員先行協助送醫及進行必要之緊急處置，並同步通知法定

代理人。 

四、活動安全與生活管理 

本人了解本活動為住宿型營隊，活動期間將由營隊工作人員、隊輔及講師共同進行生活

照顧與安全管理。本人將配合主辦單位相關規定，共同維護學員安全及活動品質。 

五、資格審查文件繳交 

本人同意於錄取後依主辦單位通知期限提供戶口名簿影本、戶籍謄本或其他相關證明文

件，以供資格審查、原住民身分確認、保險投保及活動行政作業使用。未於期限內完成繳

交、資料不全或資格不符者，同意由主辦單位取消錄取資格。 

六、活動規定遵守 

本人了解並同意，若學員於活動期間有重大違規、危害自身或他人安全、嚴重影響活動

進行等情事，經勸導仍未改善者，主辦單位得通知本人帶回照顧，並配合相關處理措施。 

七、其他事項 

本人已詳閱本活動簡章及相關規定，並同意遵守主辦單位公告之各項活動辦法與注意事

項。如有未盡事宜，依主辦單位相關規定辦理。 

 

此致 

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新夢想創意有限公司（築苗教育） 

 

學員基本資料 法定代理人資料 

學員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就讀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級：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理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與 學 員 關 係：____________________ 

聯  絡  電  話：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理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__________年__________月_____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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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個人資料暨肖像授權同意書 

臺中市「山林說族語」─115年原住民族暑期族語夏令營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暨肖像授權同意書 

親愛的家長您好： 

為辦理「115年原住民族暑期族語夏令營」活動相關事宜，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及

相關法令規定，向您告知下列事項，並徵求您同意提供學員及法定代理人相關資料。 

一、個人資料蒐集告知事項 

主辦單位因辦理本活動報名、資格審查、保險投保、活動聯繫、緊急事件處理、成果統

計及結案報告等業務需要，將蒐集學員及法定代理人之個人資料。 

（一）蒐集單位 

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承辦單位：新夢想創意有限公司（築苗教育） 

（二）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包含但不限於：姓名、身分證字號、出生年月日、聯絡電

話、通訊地址、電子郵件、就讀學校、年級、緊急聯絡人資料、戶口名簿或戶籍

謄本資料、健康狀況相關資訊。 

（三）資料利用目的為報名資格審查、原住民身分確認、保險投保作業、活動通知與聯

繫、緊急事故處理、活動成果統計、成果報告製作、政府機關相關業務執行。 

（四）資料利用期間：自報名日起至本活動結案及相關法令規定保存期限屆滿止。 

（五）資料利用地區：中華民國境內。 

（六）當事人權利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您得向主辦單位行使查詢、閱覽、製給複製

本、補充、更正、停止蒐集、處理、利用及刪除等權利。 

二、肖像授權同意事項 

本人（法定代理人）同意子女於參與本活動期間，由主辦單位及承辦單位因活動紀錄、

成果製作及教育推廣需要所拍攝之照片、影像及錄音資料，得於下列用途範圍內無償使用：

成果報告及驗收文件、官方網站刊登、社群媒體宣傳、新聞稿及媒體露出、教育推廣及非營

利宣導使用、活動成果影片製作 

主辦單位於公開露出學員影像時，將優先採用團體照、活動情境照或背影照等方式呈

現，並避免揭露學員姓名、就讀學校、聯絡資訊等個人敏感資料，以維護兒童及少年隱私與

權益。 

三、同意聲明 

□本人已詳閱並瞭解上述內容，同意提供學員及法定代理人相關個人資料供主辦單位於

前述目的範圍內蒐集、處理及利用。 

□本人同意主辦單位依前述授權範圍使用活動期間所拍攝之照片、影像及相關紀錄。 

 

 

學員姓名：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理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 

 

與學員關係：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理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__________年__________月__________日 


